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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枣 庄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
枣发改公管〔2024〕205号

关于建立招标人主体责任“一书一函”制度的
通 知

各区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行政审批局，枣庄高新区经发局、行

政审批局：

为全环节夯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推动招标人依法依规组织

招标活动，现就建立招标人主体责任“一书一函”（“一书”

即《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书》，“一函”即《招标工作注意

事项提醒函》）制度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事项内容

（一）“一书”：《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书》

在招标活动开始前，函告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关于其法

定招标责任，督促履行招标工作首要责任，强化其主体意识。

《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书》详见附件1。

（二）“一函”：《招标工作注意事项提醒函》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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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招标活动开始前，就招标计划提前发布、招标文件编

制、保证金收退、合同签订及履约等相关事宜对招标人进行函

告提醒，帮助其规范组织招标活动。《招标工作注意事项提醒

函》详见附件2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完善电子交易系统，实现“一书一

函”自动推送及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登录阅知功能。各级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当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导下，认真推行

并积极宣传招标人主体责任“一书一函”制度，强化招标人树

立主体意识，推动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落地。

附件：1.《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书》

2.《招标工作注意事项提醒函》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4年8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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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书

招标人（招标代理机构）：

为营造“公平公正、规范高效、阳光透明”的招标投标市

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

将招标工作主体责任告知如下：

招标人是招标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招标人对招标过程和招

标结果承担首要责任，对招标项目的合法性以及发布的相关文

件内容的真实性、公正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

为承担全部首要责任及后果；招标人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承担

招标组织的直接责任。

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在开展招标活动前，应认真阅读并理

解本告知书内容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承诺内容开展招标

投标活动。对于发现的问题，行政监督部门将要求责任主体整

改；对于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责令停止招标，同时视情节严重

程度对责任主体予以处罚，造成的损失由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

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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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招标工作注意事项提醒函

招标人（招标代理机构）：

现将招标工作注意事项提醒如下：

1.招标前应当完成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。

2.科学执行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，规范发布招标计划。

3.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。

4.严格执行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》。

5.按照规定比例收取、退还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。

6.依法依规抽取评标专家，不得在中标结果确定前泄露评标

委员会成员名单。

7.规范选派招标人代表，招标人代表应当严格遵循“两应

当、两严禁”行为规范。

8.认真审查评标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评标报告。

9.畅通异议渠道，在法定时限内答复和处理异议。

10.在中标通知书发出30日内签订合同，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

日内进行合同公开。

11.自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归档，电子档案应通

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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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健全合同履约管理机制，严禁中标企业标后转包、违法

分包、关键岗位人员随意变更等行为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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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8月27日印发


